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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例     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區分署 函（稿） 
機關地址： 

聯絡方式： 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 
發文字號：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空白承諾書、銀行書面連帶保證（、使用補償金計算表）、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

申請開發案件處理要點、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理原則、國有非公

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、國有非公用不動產交換辦法各乙份 

 裝 主旨：台端（貴公司）為向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）申請許可（開

發、籌設或設置）（興辦事業計畫）需要，申請提供開發

（土地標示）○筆國有土地（內部分土地）（【○○段】未

登記土地），面積合計（約）○○平方公尺乙案，復如說

明，請查照。 

說明： 
 訂

一、依台端（貴公司）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申請書辦理。 

二、本案國有土地（未登記土地）經審核符合「國有非公用土

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理要點」同意提供申請開發規定，

請於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前依下列事項辦理： 

(一)應繳保證金 

經核算應繳保證金計新臺幣（以下同）○○元整。台端

（貴公司）得以現金、設定質權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單

、銀行書面連帶保證等 3 種方式擇一繳交。本保證金係  

台端（貴公司）保證於本案國有土地（未登記土地）提

供申請開發期間，無（擴大）占用國有土地（未登記土

地）（範圍）行為之擔保，如有違反，本分署將逕依規

定沒收。 

線 

(二)應繳使用補償金（無占用國有土地者免敘） 



  

本案國有土地（未登記土地）經本分署於○○年○○月

○○日派員勘查結果，（除○○地號【等○筆】國有土

地（未登記土地）現況作○○使用部分係與本分署簽訂

有○○契約，契約存續期間自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至○

○年○○月○○日止外，其餘）為台端（貴公司）占作

○○使用，使用面積合計（約）○○平方公尺。（依國

有財產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，凡不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

之財產，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，均應視為國有財產。）（

被占用為未登記土地者須加敘此段）台端（貴公司）占

用本案國有土地（未登記土地）部分，因與本分署間並

未成立租賃或其他合法使用之法律關係，屬無權使用。

除應即停止使用行為外，台端（貴公司）無法律上之原

因而使用國有土地（未登記土地），獲得相當於租金之

利益，致國有土地（未登記土地）權益受損，依民法第

179 條不當得利法則，應負返還使用期間所受利益之義

務，爰請繳納○○年○○月至○○年○○月使用補償金

計○○元整（詳後附使用補償金計算表）。 

 適用於申請人為法人，或申請人為自然人且開發範圍內

國有土地符合「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理原

則」得予讓售規定之情形： 

(三)檢送空白承諾書、銀行書面連帶保證各乙份，請填妥用

印（含騎縫章）後併持本函至本分署繳清上述金額，逾

期未獲配合辦理，本申請案將予以註銷並退還所附文件

。 

 適用於申請人為自然人且開發範圍內國有土地不符合「

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理原則」得予讓售規

定之情形： 

(三)台端申請提供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不符合「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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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理原則」第 3 點得予讓售

規定，故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）許可（開發、籌設或設

置）後，本分署將依前述處理原則第 4 點規定辦理委託

經營或交換。又依「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

」第 4 點規定，受託人須為法人。爰請台端考量是否先

行成立法人，並以法人名義向本分署申請提供開發，或

決定俟許可（開發、籌設或設置）後再成立法人，並向

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）申請變更許可開發人後，再向本

分署申請辦理委託經營。茲檢送法人、自然人之空白承

諾書及銀行書面連帶保證各乙份，請審酌後擇一填妥用

印（含騎縫章），併持本函至本分署繳清上述金額，逾

期未獲配合辦理，本申請案將予以註銷並退還所附文件

。 

三、台端（貴公司）依前述相關事項辦竣後，本分署即發給國

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（以下簡稱提供申請開

發同意書），其有效期限為 2 年，期限屆滿時，請依「國

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理要點」規定重新申請

。台端（貴公司）重新申請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時，應檢

附於最近一次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有效期限內，向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，或已申請並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

定補正，或其他足資證明已有申請開發進度之證明文件及

申請開發計畫書等文件。 

四、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有效期限內，台端（貴公司）應負擔

之義務、注意事項請詳附承諾書，未列事項悉依「國有非

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理要點」、「許可開發範圍內

國有非公用土地處理原則」、「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

施要點」、「國有非公用不動產交換辦法」規定辦理，並檢

送前述行政規則各乙份供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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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另依「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理要點」第 3

點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，不符合法令規定得辦理處分及收

益者，不同意提供申請開發。倘台端（貴公司）於提供申

請開發同意書有效期限內中途變更開發計畫內容（如開發

使用方式）致不符合「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

理原則」第 3 點得予讓售規定、「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

營實施要點」第 18 點第 2 項後段規定之委託經營財產使

用限制（即委託經營財產不得作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築基地

、土石採取或住宅及住宅社區相關設施）及屬「國有非公

用不動產交換辦法」第 7 條規定國有不動產不得與他人所

有不動產辦理交換之情形，本分署將逕依規定撤銷提供申

請開發同意書，並通知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併予說明

。 

正本：○○○君（○○公司） 

副本： 
 

分 署 長 ○ ○ ○ 

 

 
 


